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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16 陳錦全委員書面意見(981023、981026 提出) 

※981023 提出 

真的不用修法解決嗎？ 

 還有，這次解釋會對原播送人（例如中視公司）自己同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

輸的情形有適用嗎？我覺得不應該有適用，因為我們都在談中華電信 MOD 的電

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的例子，也就是他人（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

威達超舜）對原播送節目（例如中視節目）的以網路同步利用的問題，不應該包

括原播送人（中視公司）自己同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 

 我覺得原播送人（中視公司）自己同時傳統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其

透過網路傳輸部分不能被解釋成是公開播送，因為這透過網路傳輸部分是超過權

利人授權傳統公開播送所預期的範圍，應該是另外需要收費的項目。 

 我相信仲團雖然當天說中華電信 MOD 電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的情形對他們收

費沒有影響（因為解釋成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音樂仲團都有管理、都可以收

費），但是對中視自己同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一定不會認為透過

網路傳輸的情形也可以解釋成公開播送而不另收費。 

 那要如何解釋中視自己同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下，其透過網路傳輸

的部分和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以網路同步利用中視節目的

部分在法律定性上不同？從公開播送的定義看起來，如果再播送可以包括中華電

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的情形，似乎原播送就可以包括中視自己同

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時的透過網路傳輸的部分。 

 又，我對無線電視台的廣播技術現況不清楚，會不會又和有線電視已經用網路在

傳送節目的情形一樣，無線電視台的公開播送部分其實已經技術上都用無線數位

網路在傳送？ 

※981026 提出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還是修法。 

 文智的說法中【透過經管控的網路】應該取代我上次開會說的四個條件（必須同

時具備：（一）其受眾範圍是有限的，（二）方式是單向的，（三）其受眾不能

在選擇時間地點接觸著作內容，（四）不能在此過程中留下非揮發性的重製物。）

中的第一點。透過經管控的網路會達到受眾範圍有限的效果。我完全同意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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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等同於有線電視的同步再播送無線電視節目

時，必須要有這樣的條件限制才會相當。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不好的解釋方法。我們今天要將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

務和威達超舜的情形解釋成公開播送，是要從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的公開播送的

定義著手。在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公開播送定義中，前段的原播送是【指基於公

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

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後段的再播送是【由原播送人

以外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

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以體系解釋來看，原播送和再播送是就

在前後段這樣近的距離內，同樣是用【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

送訊息之方法】這樣的文字，我們如果解釋成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同

時具備：（一）透過經管控的網路使其受眾範圍有限，（二）方式是單向的，（三）

其受眾不能在選擇時間地點接觸著作內容，（四）不能在此過程中留下非揮發性

的重製物。）】時，構成再播送，但原播送人（例如中視公司）自己同時公開播

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卻構成公開傳輸，在體系解釋上不奇怪嗎？ 

 比較好的方式是修法。將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的情形具備

四個要件的時候，規定成【視為再公開播送】的話，就可以讓他人（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威達超舜）對原播送節目（中視節目）以網路同步利用

的情形變成再播送（用【視為】的意思就是，它的本質是公開傳輸，但修法後的

法律把它擬制為公開播送），這樣可以解決掉中華電信 MOD 的電視頻道服務和

威達超舜的問題、解決掉有線電視現在已經在用網路傳送節目的問題（這個問題

才是我覺得採公開傳輸說最頭痛的問題，如果有線電視公司已經用網路傳送節目

好幾年了，難道真要讓權利人去追溯收權利金和告侵害？然後有線電視業者再去

向公開播送權人告這幾年收的權利金都是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在公開播送權人

和公開傳輸權人是同一人的時候只是左手交到右手的問題或許很好解決，但萬一

公開播送權人和公開傳輸權人不是同一人的話，就會天下大亂。），同時也不會

對原播送人（中視公司）自己同時公開播送和透過網路傳輸的情形造成影響（也

就是中視公司的傳統公播還是公開播送、將傳統公播透過網路同步傳輸仍然維持

公開傳輸），也不用打亂既有的網路技術都歸在公開傳輸的解釋（智慧局既有的

解釋本來就符合立法史解釋、目的解釋和體系解釋）。 

 至於那四個要件，我其實也不敢說真的就不會有其他要件跑出來，真的需要大家

幫忙想。  

  


